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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建築物增設

內政部營建署 建築管理組

組長

高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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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110年1月已達總人口16.2%。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111年房屋稅籍資料顯示，全臺超

過30年以上之老舊住宅約占總住宅量50%，顯示老舊建築亟須透過建

築手段(重建、整建維護或增設電梯)，改善無障礙環境。

壹、推動緣由

房屋稅籍住宅類
數量（宅） 40年以上 30-40年 30年以內

8,995,425 2,839,494 1,648,477 4,507,454

占總住宅數量約
32%

占總住宅數量約
18%

占總住宅數量約
50%

單位：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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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遭遇困難

一、既有老舊公寓腹地不足，或建蔽率及容積率已達上限

二、既有老舊公寓一樓出入口寬度不足

三、既有老舊公寓法定空地違章建築不願拆除

四、既有老舊公寓外牆變更須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增加作業成本

五、坡地社區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未符現行山坡地法令規定

六、公寓大廈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難以取得全部地主同意

七、透天社區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難以取得全部地主同意

八、樓梯登記為專有，設置昇降機，難以取得全部屋主同意

九、既有老舊公寓欠缺公共基金增設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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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辦理情形

課題一、既有老舊公寓腹地不足，或建蔽率及容積率已達上限

推動作法：增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100.2.25)

• 100.2.27前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

適用對象

• 不計入建築面積、各層樓地板面積(<12平方公尺)

• 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

• 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放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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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出入口寬度有條件放寬至75公分。(110.7.19修訂)

 

參、推動辦理情形

課題二、既有老舊公寓一樓出入口寬度不足

推動作法：增修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3項(110.7.19)

• 樓梯間設有緊急照明設備

• 二層以上各樓層均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住警器
符合二項

• 每層居室小於200平方公尺

• 直通樓梯為安全梯

• 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改為具阻熱性\遮煙性之防火門窗

擇一適用

• 一樓避難層出入口寬度由「120公分」縮減「75公分」放寬

100.2.27前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



7

課題三、既有老舊公寓法定空地違章建築不願拆除

推動作法：法定空地違章建築之處理方式 ( 104.5.26會議結論 )

• 增設昇降機同意拆除部分違章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准予修復，免視為新違建

• 有拆除爭議時，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事

件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

• 經調處不成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依違章建築處理辦

法第11條之1第2項第4款認定，並限期拆除

處理方式

參、推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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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外牆變更須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增加作業成本

推動作法：簡化增設昇降機申設程序 ( 104.5.26會議結論 )

• 於原樓地板範圍內增設昇降機者，僅須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免辦雜項執照

• 於法定空地範圍內增設昇降機者，僅須申請雜項執照，

免辦建造執照，且增設時所造成之外牆變更，本部已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其依建築法第73條規定授權

訂定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規定

處理方式

參、推動辦理情形



• 增設昇降機位置落在該平均坡度30%以下坵塊內者，免再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2條規定檢討基地平均坡度

• 昇降機位於主結構體與擋土牆間，具有預警及抵擋功能，故免

再依本規則第264\265條規定辦理。惟不得破壞原有擋土設施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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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山坡地社區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未符現行山坡地法令

推動作法：簡化山坡地建築增設昇降機之法令 ( 105.2.2會議結論 )

參、推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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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如下:

課題六、公寓大廈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難以取得全部地主同意

推動作法：訂定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
業規定 ( 104.2.12訂定 )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 共有人數及其應有部分1/2

以上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

2/3以上(人數不計)同意(建

照\雜照)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 共有人數及其應有部分1/2

以上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

2/3以上(人數不計)同意(變

更使用執照)

參、推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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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 將非公寓大廈之透天社區亦納入適用，僅須土地共有人數及其應
有部分1/2以上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2/3以上(人數不計)同意。
（一）該處已約定專用。（二）區權會決議載明設置昇降機。

課題七、透天社區增設昇降機申請建照，難以取得全部地主同意

推動作法：修正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
業規定 ( 110.4.28修正 )

參、推動辦理情形

11

一筆地號
雙併透天

一筆地號
連棟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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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八、於登記為專有之樓梯間設置昇降機，
難以取得全體屋主同意

推動作法：修正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
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110.4.28修正)

• 部分年代久遠之建物，樓梯間依當時法

令登記為專有部分，非屬共有部分，無

法適用原來簡化規定。

修正原因

•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樓梯間全體所有

權人數及面積1/2以上，或其面積2/3以

上同意(變更使用執照) 。

放寬規定

參、推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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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補助五層以

下原有住宅建築物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昇降設備者，每件

補助總經費 45 ％且以新台幣 216 萬元為上限。

課題九、既有老舊公寓欠缺公共基金增設昇降機

推動作法二 : 中央補助（都更基金）

依據「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

業須知」，循都更整建維護方式辦理者，申請都市更新工

程經費補助，如併同申請增設昇降機者，其補助上限為該

項工程經費之45%。。

參、推動辦理情形

推動作法一 : 無障礙住宅改善補助 ( 住宅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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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辦理情形
•內政部104.2.12台內營字第1040800046號令訂定發布「五層以下公寓大廈於

共有土地增設昇降設備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內政部110.4.28台內營字第1100805873號令修正，名稱並修正為

「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

業規定」，自即日生效。

一、為因應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之居住需求，維護共有土地所有人之共同利益，執行公

寓大廈於共有土地依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規定，

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相關事宜，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符合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規定之公寓大廈，其申請增設昇降機應檢附

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得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三、於第二點所定公寓大廈增設昇降機者，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其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

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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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辦理情形

四、第三點所定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

分為準。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繼承人數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

五、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

公告之。

前項通知方式及內容如下：

（一）部分共有人於增設昇降機之前，應先行通知他共有人。

（二）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三）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應以他共有人住址不明或經通知而無法送達者為限。

（四）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由村（里）長簽證後，公告於土地所在地之村（里）辦

公處，或以登報方式公告之。

（五）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記明土地標示、處理方式、受通知人及通知人之姓名住址及

其他事項。

（六）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

（七）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其委託行為無須特別授權。



16

參、推動辦理情形

六、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列

明全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並於執照申請書註記依本作業規定辦理，如有不實，起造人

及土地共有人願負法律責任；主管建築機關無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文件。

七、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增加土地及建築物附加價值，對於他共有人無須給付對

價或補償者，免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

八、於建築物共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應以該共有部分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

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於建築物登記為專有部分樓梯間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

證明文件，應以登記為專有部分之樓梯間全體所有權人數過半數，及該樓梯間專有部分

總面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超過該樓梯間專有部分總面積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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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辦理情形

九、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

分割者，其上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申請增設昇降機時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理。

十、同一建築基地內為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者，於共有土地上增設昇降機，準用

本作業規定第三點至第七點及第九點規定，並應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昇降機設置之土地範圍，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於規約載明為

約定專用部分及其使用主體。

（二）前款約定專用部分，於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載明得設置昇降機。

十一、申請增設昇降機之土地或建築物為公同共有者，準用本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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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一、從寬解釋中央建管法令，督促地方政府訂定相關配套措

施，簡化各項法令行政程序，提高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機

之可行性，建立中央與地方溝通管道。

二、持續透過無障礙住宅改善補助(住宅基金)、中央都市更

新補助(都更基金)，鼓勵增設昇降機，提高民眾申請意

願，改善生活環境。

肆、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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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地方
一、成立諮詢窗口

請地方政府成立諮詢窗口，協助民眾瞭解中央與地方各項補助政策

、申設流程及法規適用疑義。

二、成立輔導團隊
請地方政府委託專家團隊至個案現地評估可行性，透過召開社區說

明會協助意願整合；透過深入社區，篩選可行個案，再由專家團隊

面對面向民眾說明，提升申請意願。

三、製作懶人包
申請流程 : 申請流程、法令宣導及注意事項。

補助作業 : 補助資格、申請流程及應備文件。

肆、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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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